关于开展理财代销合作业务的公告
尊敬的客户：
　　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，我行与浙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了代销理财业务合作，并就代销合作签署了《浙银理财-诸暨农商银行理财产品代理销售合作协议》及补充协议。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《理财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》要求，我行就代销合作事项特此公告说明。
具体代销的理财产品投资者可通过我行官网进行查阅，也可依据理财产品登记编码在中国理财网（www.chinawealth.com.cn）查询相关产品信息。
风险提示：我行为代销理财产品的代销机构，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代销理财产品与服务，但不承担产品的投资、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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